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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标准书号代理申请协议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：蓝港国际商务顾问（北京）有限公司
甲乙双方经共同协商，就甲方委托乙方申请国际标准书号（ISBN）一事达成如下协议：

1. 甲方委托乙方代理向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申请国际标准书号（ISBN）一组，共10个, 书号申请基本资料见《国际标准书号申请表》，甲方申请表档案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2. 委托期限：自香港公司资料交付乙方并支付定金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完成，若乙方未能在委托期限内完成甲方的委托事项，且甲方不再委托乙方继续办理，则乙方应立即无条件退还甲方预付的全部订金；
3. 服务费用：累计人民币（大写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（不含税）；

4. 付款方式：甲乙双方签订协议之日甲方首付70%，余款30%在取资料时一次性付清，若甲方在书号申请完毕一个月之内未能付清余款，则乙方有权利对甲方提供的香港公司和新申请的书号自行处理，一切责任由甲方自负；
5. 乙方应确保该ISBN的真实性，否则乙方应按甲方所付金额进行全额退款；
6. 本委托协议书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；
7. 本委托协议书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；
8. 本委托协议书传真件有效。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蓝港国际商务顾问(北京)有限公司

签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










